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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区管委会，各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为进一步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提升服务经济发展能级，现提出如下政策意见：
一、引导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新兴服务业和城市经济
1.对在我县实体运作的应税销售首次达1000万元、5000万元、1亿元以上且当年增幅不低于10%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分别奖励5万元、25万元、50万元；对在我县实体运作的应税销售首次达500万元（或职工人数50人）、1000万元（或职工人数100人）以上且当年增幅不低于10%的新兴服务业企业分别奖励5万元、10万元。对持续经营且规模不减的企业连续奖励三年。
2.对新落户主城区投资额不低于50万元的知名（连锁）精致型城市经济项目，经营方式和业态属于我县首创或在同行业独具特色的，开业后一次性给予3万元投资补助。
二、培育做强商贸物流业
1.鼓励专业市场加强宣传，提高知名度。对我县规模较大且当年营业额或税收有明显增长的专业市场在央视和省级卫视的广告宣传费用给予30%的补助，其中央视广告投放年最高补助100万元，省级卫视广告投放年最高补助50万元。物流园区参照执行。
2.鼓励发展总部型贸易企业，已落户经营的总部型贸易企业继续享受原政策，新引进落户我县的“十大物资”类贸易企业参照已落户企业政策给予扶持。
3.鼓励重点功能平台建设，对获上海商品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批准设立的各类产品期货指定交割仓库，一次性奖励运营主体20万元。对获批的各类商品保税仓库，一次性奖励10万元。
三、支持品牌示范创建
1.鼓励创建示范物流园区。对获得国家、省级示范物流园区的，分别奖励园区管理机构20万元、10万元。
2.鼓励创建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新认定国家级、省级、市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的，每有1家分别一次性给予20万元、10万元、5万元奖励。
3.鼓励创建星级公共服务平台。对入选省五星级、四星级、三星级公共服务平台的，每个分别奖励10万元、5万元、2万元。
4.鼓励创建省级物流示范工程。新认定“江苏快运”、江苏省农村交通物流示范点、交通物流基地，每有1家一次性奖励2万元。
5.鼓励企业创新发展。对入选省服务业创新示范企业的，奖励5万元。
6.鼓励企业扩张规模。对首次进入江苏省服务业百强的企业奖励20万元。
四、说明
本意见实施的单个企业奖励以对地方财力贡献额为最高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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